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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1+N”“N+1”涉水审批“一件事”？

单个建设项目实行“1+N”审批，即一个项目需要办理多个涉水审批事项的，可进行合并审批。多个建设项目实行“N+1”审批，即多个项目需要办理同一个涉水审批事项的，可进行合并审批。通过整合9个涉水审批事项，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简化涉水项目审批流程，减少重复审查环节，运用智能化审批手段，提升审查审批效率，实现一次提交材料、一次集成办结，有效缩短涉水审批时限，降低企业负担，推动项目快速落地，努力打造更优质的涉水行政审批营商环境。

二、涉水审批“一件事”集成了石狮市的哪些事项？

1.取水许可审批

2.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审批（首次申请）

3.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4.水利基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行业审查

5.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首次申请）

6.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审核

三、涉水审批“一件事”的申请条件有哪些？

单个建设项目实行“1+N”审批，多个建设项目实行“N+1”审批，即一个项目或多个项目需要办理一个或多个涉水审批事项的，可进行合并审批。具体事项申请条件如下：

（一）、取水许可申请：

1.水库、水电站工程库容在1000万m³以上1亿m³以下的（其中发电企业总装机在50MW以下且日取地表水量在5万m³以下的县属中型水库、水电站工程已下放到县级）；

2.发电企业总装机在50MW以上250MW以下的；

3.取用水单位和个人日取地表水量在5万m³以上20万m³以下的；

4.取用水单位和个人日取地下水量在3000m³以上10000m³以下的；

5.跨县级行政区域或跨流域取水影响本辖区内其他县级行政区域取水的。

（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1.泉州市人民政府或发改委审批、核准、备案的生产建设项目、跨县级行政区域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审批。

2.项目应取得县级以上有关部门或人民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关于同意开发建设或开展前期工作的支持性文件或主体工程行业技术审查意见，其中变更项目还应提供行业主管部门或有关单位同意变更的依据或支持性文件。

（三）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

在二、三级河道管理范围内的涉河工程建设项目。

（四）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审核：

1.市级投资主管部门负责审批核准、备案的水工程；

2.同属一设区市管辖的跨县市、区河流含边界河流上建设的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审核。

（五）水利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行业审查：

1.中型水利工程、新建小型水库、本设区市范围内跨县区水资源配置，以及要求由市级负责审批的水利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

2.项目法人已组建或筹建；

3.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已按照《水利水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规程》编制完成。项目需符合已批准的“流域综合规划”，项目进行水资源配置的还需符合已批准的“水资源配置规划”。

（六）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1.中型水利工程、新建小型水库、本设区市范围内跨县区水资源配置、省级水土保持一般治理工程、中型灌区工程，以及要求由市级负责审批的水利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和实施方案审批；

2.项目已审批立项；

3.工程初步设计文件已按照《水利水电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编制规程》编制完成。

四、在哪里可以办理“1+N”“N+1”涉水审批“一件事”？

有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办理：

线上渠道——申请人可通过闽政通APP或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办理。

闽政通APP操作流程：手机打开“闽政通”，登录后点击“首页”，在“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点击“更多”，选择企业服务中的“1+N”“N+1”涉水审批“一件事”，再选择相应区域，最后点击确定。

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操作流程：登录“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网站，点击首页下方的“高效办成一件事”，在服务专区页面选择“法人事项”，再点击“1+N”“N+1”涉水审批“一件事”图标，选择“立即办理”，最后选择相应区域进行办理。

线下渠道——德化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高效办成一件事”综窗  咨询电话：0595-23592008
